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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

国际业务规定

主送：各营业部及驻外办事处 发件方：天航市场销售部国际业务分部

签发人：李明科 拟稿人：娄蕴楠 经办人：乔增翠

抄送：天航（财务部） 发布对象：营业部、驻外办事处□代理人

发布方式：□销售终端 □电子运价手册 电子邮件

关于下发进一步规范境内外代理人及OTA合

作平台国际客票销售行为的业务通告

为创造公平、透明的销售环境，提升旅客购票体验及服

务质量，确保我司线上渠道价格最优；现规范境内外代理人

/OTA 平台销售行为，从即日起，我司境内外授权代理人/OTA

平台，投放国际客票价格不得低于我司官网系统发布的价

格：

一、 对各 OTA 合作平台要求

1. 各平台对外展示天津航空接口政策、BSP 政策或代理商，必

须严格按照天津航空退、改、签等各项规定对外展示相应内

容并给予旅客告知，严禁随意修改；

2. 各平台对外展示代理商，如销售天津航空产品，需显示 IATA

号（航协号）；

3. 各平台对外展示代理商，如销售天津航空产品，必须是天津

航空授权代理商，同时显示“天津航空授权代理”等字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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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各 OTA 合作平台对外仅展示天航旗舰店价格及自营配置报

价，未天津航空经授权不得私自投放其他报价。

二、 对代理人要求如下

代理商在各平台投放天津航空客票时：

1. 任何情况下不得虚占航空公司座位

2. 须严格按照航空公司退改签规定进行展示办理，不得随意更

改航司的退改签规定；

3. 所显示的代理方名称必须与本协议以及在航协备案时所使

用的名称、IATA 号、OFFICE 号一致，不得随意变更名称，

一经发现航司将予以整改，限期不进行整改或整改情况不佳

的将对代理人进行屏蔽；

4. 所显示的机票价格必须严格按照航空公司系统中舱位价格

进行投放，经济舱产品不得高于经济舱全价票价，头等舱/

商务舱产品不得高于航空公司制定的头等舱/商务舱全价票

价，同时代理人展示价格不得低于天航官网旗舰店展示价

格；

5. 所提供的机票行程单价格必须保持与实付价格一致，行程单

价格不得出现低于实付价格现象，不得有不提供行程单现

象；

6. 对特殊旅客销售特殊客票时应给予提示并严格按照天津航

空规定执行；

以上规范内容，请各平台或代理商于 2018 年 4 月 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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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，并且长期执行，如未能如期完成规范工作，或完成之

后随意变动反复，为确保广大旅客权益，我司将中止与平台

或代理商半年或更长时间合作。

附件：

平台或代理商违约行为及违约金对照表

序号 违约行为 违约金标准

1
违反委托方发布产品限制规则，

擅自进行 “退改签"

违约金额：票面价两

倍至 Y舱价格一倍

2

经济舱或头等舱价格高于 YB 或

FB 公布的普通票价，同时代理

人展示价格不得低于天航官网

旗舰店展示价格

违约金额：所有舱位

全价的一倍

3
虚打行程单或打印、销售假行程

单

违约金额：补齐全

价，十倍罚款

4 冒打、误打行程单
违约金额： 每张客

票 2 0 0 元

天航市场销售部国际业务分部

2018 年 4 月 12 日


